
2014年版權(修訂)條例草案

意見書

我反對設立2014年版權(修訂)條例草案, 因為會阻礙言論自由
及創意。 

長此以來，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，都是把責任加諸在
使用者、二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邊，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
不好好管制、監控這邊，這邊就會侵權、就會做犯法事；而
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，就是受害者，就不會做
出有違公義的事。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，一直以出有違公義的事。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，一直以
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。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以保障二
次創作及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益。政府試圖以創作內容劃分
豁免範圍，零碎地豁免某些合理使用，變相限制創作自由，
違反資訊多元原則，並不能維持合理平衡。奸商為了保護自
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，不擇手段，歪理連篇，閹割創作，
藐視公眾。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。懇請主席及各
位議員明聽，支持民間UGC 方案，保護創作人權益，杜絕奸位議員明聽，支持民間UGC 方案，保護創作人權益，杜絕奸
商惡行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。同時，檢視現行法
例，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，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，
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，蹂躪創作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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